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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9〕785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19年8月22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3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5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300,00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90,273,584.9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28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杭州哈尔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哈尔斯” ，杭州哈尔斯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800万只SIGG高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

体）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2019年9月24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或“安信证券” ）、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全资子公司杭州哈尔

斯、保荐机构安信证券、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

行

3974768

63515

偿还

银行贷款

杭州哈尔斯

实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

支行

356080100

100413720

年产800万只SIGG高端杯生产线

建设项目

杭州哈尔斯

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支行

9508007880

1300001591

年产800万只SIGG高端杯生产线

建设项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外，其余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三、关于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情况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议案》，同意增加本公司为“年产800万只

SIGG高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共同实施主体，增加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1号、哈尔斯东

路2号6号、金都路968号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并适当延长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调整的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后

对比

投资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完成时间

年产800万只

SIGG高端杯

生产线建设

项目

调整前 26,100.00

杭州哈尔斯实业

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青山湖科技

园横畈产业区块

2020年12月31日

调整后 26,100.00

杭州哈尔斯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哈尔斯

真空器皿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临安青山湖科技

园横畈产业区块、永康市

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1

号、 哈尔斯东路2号6号、

金都路968号

2021年12月31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 具了核查意见，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开设

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和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该募投项目的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和管理。

2020年5月18日，公司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截至2020年5月

18日，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专户余额

浙江哈尔斯

真空器皿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永康支行

3560801001004126

57

年产800万只SIGG高端杯

生产线建设项目

0.00

新增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之“年产800万只SIGG高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 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永康支行” ）、保荐机构

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356080100100412657，截至2020年5月7日，专户余额为0.00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之“年

产800万只SIGG高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承诺如有存单， 在到期后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2、公司与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安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兴业银

行永康支行应当配合安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安信证券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

次现场检查。

4、公司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濮宋涛、刘溪可以随时到兴业银行永康支行查询、复印公司

专户的资料；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保荐代表人向兴业银行永康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安信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兴业银行永康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5、兴业银行永康支行按月（每月15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安信证券。 兴业银行永康支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公司需使用专户资金时，公司应向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发送加盖公司预留印鉴的《单位汇款委托

书》，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对委托书的内容、印鉴进行形式审核，形式审核无误后按照委托书的要求进行资

金汇划。 如公司未按照募集说明书规定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也未依法履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手

续的，后果由公司承担，与兴业银行永康支行无关。

7、 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的，公

司、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约定的信息内容向公司、兴业银行永康支行书

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 兴业银行永康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安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安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本协议自公司、兴业银行永康支行、安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或安信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

失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兴业银行、安信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20-046

债券代码：

128073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

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高德置地A座北塔26层。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与主持人：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强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227,084,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3299%，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26,758,7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250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5,3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0793％；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93,3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2420％。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7,055,4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4%；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6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207％；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7,055,4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4%；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6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207％；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7,055,4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4%；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6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207％；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67,5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反对16,5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389％；反对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27,067,5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反对16,5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389％；反对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67,5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反对16,5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389％；反对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关联股东吕强、欧阳波、朱仁标、陈涛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为董

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6,8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89%；

反对16,5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6611％；弃权0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389％；反对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45,3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10,

1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1039％；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

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168％。

9、审议通过《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45,3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10,

1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39％；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55,4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4%；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6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207％；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55,4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4%；反对28,6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6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1207％；反对2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7,067,564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反对16,5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3389％；反对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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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30。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交

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5月19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4人，代表股份267,088,0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3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255,297,3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8人，代表股份11,790,6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6,74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3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4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5%；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3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6,74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3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4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5%；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3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66,74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3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4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5%；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3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6,74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3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4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5%；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3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67,068,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867,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8%；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6,242,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3%；反对52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9%；弃权3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41,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361%；反对

5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16%；弃权3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表决情况：同意266,74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3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54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5%；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3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8.01公司为圣象集团有限公司26,3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67,02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42,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824,9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64%；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42,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4%。

8.02公司为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4,2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67,02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42,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824,9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64%；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42,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选举陈晓龙、眭敏、陈钢、陈建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9.01选举陈晓龙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266,193,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1,992,4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567%。

9.02选举眭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265,708,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1,508,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981%。

9.03选举陈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265,70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1,508,0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980%。

9.04选举陈建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265,70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1,508,0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980%。

表决结果：陈晓龙、眭敏、陈钢、陈建军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选举刘杰、冯萌、张立海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刘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265,56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1,363,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767%。

10.02选举冯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266,41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2,214,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786%。

10.03选举张立海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266,41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2,214,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786%。

表决结果：刘杰、冯萌、张立海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选举王勋、王勇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

表监事张海燕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1.01选举王勋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得票数265,564,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1,363,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767%。

11.02选举王勇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得票数266,41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得票数12,214,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786%。

表决结果：王勋、王勇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12、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6,562,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1%；反对2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5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361,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84%；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50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26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亮、赵小雷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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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四）董事会会议由陈晓龙先生召集和主持，全体监事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晓龙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后董

事的变动情况，决定重新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董事长陈晓龙先生、董事陈建军先生和独立董事刘杰先生为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 其中，陈晓龙先生

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2、选举独立董事冯萌先生、独立董事张立海先生和董事陈钢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冯萌先生为该委

员会主任委员。

3、选举独立董事刘杰先生、独立董事张立海先生和董事眭敏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其中，刘杰先生为该委

员会主任委员。

4、选举独立董事张立海先生、独立董事刘杰先生和董事长陈晓龙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张立

海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陈钢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沈龙强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戴柏仙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上述公司聘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个人简历

陈晓龙先生：男，1976年出生，本科经济学学士、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2年至2005年任大亚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 总经理；2006年至2011年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2011年5月至今任江苏绿源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5年7月至2019年8月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2015年7月至今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2018年6月至今任圣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5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陈晓龙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陈晓龙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也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与公司董事陈建军先生、董事眭敏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目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钢先生：男，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曾任江苏鼎信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审计部部长、董事；2008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陈钢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6万股；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沈龙强先生：男，1978年出生，法学和会计学双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注册会计师。 2001年7月至2006

年12月就职于中国外运江苏公司；2007年1月至2017年1月就职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2017年1月至

2018年2月历任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8年10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沈龙强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沈龙强先生的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亚工业园

电话：0511-86231801

传真：0511-86885000

电子邮箱：shenlongqiang@cndare.com

戴柏仙女士：女，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1999年7月至2007年7月任职于公司证券部；2007年7月至2016年1月任公司

证券事务主管；2016年1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9年6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戴柏仙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股份8万股；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戴柏仙女士的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亚工业园

电话：0511-86981046

传真：0511-86885000

电子邮箱：daibaixian@cnd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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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四）监事会会议由王勋先生召集和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选举王勋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个人简历

王勋先生：男，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法学学士。 1989年8月至2003年1月，任扬州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办公室主

任，艺术系副主任，人文学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艺术学院综合办公室主任；2003年2月至2004年10月任中国福利会出版

社办公室主任；2004年11月至2005年4月筹建海南大学三亚学院；2005年5月至今任惠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

室主任、政府关系总监；目前兼任上海中小企业品牌促进中心副主任；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王勋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

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以及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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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4、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5月16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2020-16）、《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补充

公告》（ 公告编号：2020-18）。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上午9:30时；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交易日9:30～11:30，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213号久联华厦十六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安胜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4,236,458股，占公

司总股本487,625,309股的54.188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223,657,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8667%；通过网络投票股东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0,579,0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218%。 出席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3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46,279,9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909%。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1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56％；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6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681％；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729％。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1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56％；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6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681％；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729％。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1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56％；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6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681％；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729％。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9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58％；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10％；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9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58％；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10％；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41,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10％；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10％；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9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58％；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10％；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9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58％；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4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10％；反对4,2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朱思萌、 朱冰倩律师以视频通讯方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利联

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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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8、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颜亚奇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的股东

人数 28 20 8

代表股份数（股） 252,812,652 252,448,234 364,41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67.8858% 67.7879% 0.0979%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鉴证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72,408,863.00股为基数，以公司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2.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93,102,215.75元；送红股0.0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58股，合计转增股本58,840,600.00股，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的余额。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431,249,463.00股。 本次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金由372,408,863.00元变更为431,249,463.00元。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76,421,014 99.942 44,579 0.05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52,768,073 99.982 44,579 0.018 0 0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蒋广辉、刘亚新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